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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大校研字〔2024〕3 号

2024

校内有关单位:

为做好我校 2024 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申报工作，根

据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修订印发<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

办法>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24〕1号）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

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24〕2号）

和青海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青海省 2024 年新增博

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申报指南》《青海省 2024年新增博士

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方案》（青学位办〔2024〕1号）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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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现将《青海大学 2024 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工作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。请按照方案要求做好申报工作，确保学位

点申报工作顺利完成。

附件：青海大学 2024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工作

方案

2024年 1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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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4

为做好我校 2024 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申报工作，根

据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修订印发<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

办法>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24〕1号）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

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24〕2号）

和青海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青海省 2024 年新增博

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申报指南》《青海省 2024年新增博士

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方案》（青学位办〔2024〕1号）的通知

要求，结合我校学科特色和优势，以适应国家战略需求、服务

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申报原则

按照“服务急需、优化布局、提升水平、争创一流”的思

路，聚焦国家和青海重大战略，坚持服务急需、突出重点、

彰显特色、错位发展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凝聚工作合力，大力推

进学科内涵建设，坚持服务需求、保障质量、前瞻布局、协同

联动为基本原则，根据《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

条件（2024）》《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（试

行版）》《青海省 2024 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申报

指南》《青海省 2024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方案》

的要求，以提升学科水平和优化学科布局结构为目标，以深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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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专业体系改革为路径，以创新平台建设为基础，促进我校

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1．积极申报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。在不降低原有学位点

水平的基础上，科学合理整合校内资源，申报新的博士学位授

权点，鼓励申报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，争取零的突破。

2．所有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应符合《新增博士硕

士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（2024）》要求，相同一级学科

（专业学位类别）不得同时申请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。

3．积极申报专业型硕士学位授权点。新增硕士学位授权

点以专业学位硕士点为主，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推荐数量不得

超过推荐硕士点总数的 20%。除《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

（2022年）》中新设一级学科外，其他一级学科的推荐数量不

得超过推荐硕士点总数的 10%。

4．同一学科已获批硕士专业学位授权，且能够涵盖该学

科学术型学位培养要求，该学科不得申报硕士一级学科授权

点；同一学科同时申报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和硕士专业学位授

权点，只受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申请。

5．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新增的各一级学科授权点与现有一级

学科授权点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不能重复，申请新增的各

专业学位授权点与现有专业学位授权点的骨干教师不能重复。

6．本次审核中未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新增学位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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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点申请，在下一次学位授权审核中不得重复申报。

7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学科评议组、专业学位教

指委对各地区（系统）推荐的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进行核查，

核查比例为 10%。对在 2020年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中核查不合格

比例较高的地区推荐的硕士学位授权点，核查比例调整为 30%。

医学类核查比例为 100%。核查通过且无重大异议的，确定为拟

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；核查未通过的，将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

会不予授权。

8．申请新增学位授权点的院系同时提交本单位《现有学

位授权点骨干教师基本情况汇总表》，此汇总表将作为现有学

位授权点参加学位授权点核验的材料之一。

9．加强校内外有关单位协同，充分利用学科资源。学术

型硕博士点要合理整合校内学科资源，处理好原有学位点与新

增学位点师资队伍、成果共享问题；专业学位点要把研究生培

养基地建设、师资队伍共享与学位点申报有机结合。

10．各院系要应实事求是填写申报材料，申报材料和数据

要真实可信，严格遵守评审纪律，对违反评审纪律、材料和数

据等弄虚作假的学位点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取消其当年申请

资格，并予以通报批评。

11．各拟申报学位点要对申报材料要反复讨论、论证和修

正，保证申报材料质量。拟申报学位点负责人要准备好汇报

PPT，要求内容全面、重点突出、逻辑严谨、图文清晰，并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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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参加学校论证会。

三、工作进程

现有学位点完成《现有学位授权点骨干教师基本情况汇总

表》并提交研究生院汇总审核，新增学位点完成申报材料(简况

表、支撑材料等)，研究生院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。

1．1月 22日，确定拟申报学位点名单，23日上午 9：00

在智慧大厦进行政策及填表技术培训。

2．1月 23-28日，拟申报学位点收集数据资料、撰写申报

材料、填报完成《申请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简况表》，并组织

专家完成院级层面论证和修改。各拟申报学位点在撰写材料

时，要与现有学位点进行充分的交流与沟通，坚决杜绝人员重

复。

3．1月 29 -30日，研究生院组织专家完成校级层面论证，

迎接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调研，确定最终拟申报学位点名单。

4．1月 31日-2月 3日，最终拟申报学位点按照学校论证

意见修改完善申报材料和《申请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简况表》。

5．2月 4日向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提交初审材料。

6．2月 5-6日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核查材料的真

实性、完整性等。

7．2月 7日-17日，根据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核查意见修

改完善申报材料和《申请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简况表》。

8．2月 18日，向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提交申报材料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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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及纸质版最终稿，提交后不得更改。

9．2月 19-25日，省学位办公示申报材料 5个工作日。

10．2月 26日-3月 17日，省学位办委托第三方评审。

11．3月 20日前，省学位委员会召开会议投票表决。

12．3月 21-27日，进行拟申报学位点第二轮名单和顺序、

排位（排序）公示。《简况表》封面省级学位委员会推荐排序

由省学位办手写完成。

13．3月 28日，省学位办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上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抢抓机遇。各拟申报学位点所在院系要

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工作任务，按照服务需求、保

障质量、前瞻布局、协同联动的要求，结合青海省经济社会发

展需求，根据学校和本学科实际，精准凝练学科发展方向，深

度挖掘资源优势，抢抓学科发展机遇，全力做好本次申报工作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规范填报。各拟申报学位点所在院系要

认真研究部署新增学位授权点申报工作，成立专项工作小组，

制定工作方案，尽快推进各项工作任务，精心组织好新增学位

授权点申报工作。申请材料应严格对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新

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要求（2024）》《新增博士硕

士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（2024）》，文字内容条理清晰，

数据信息详实可查，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，不得弄

虚作假。所有环节按时提交材料，不得拖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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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系统谋划，提升质量。全校上下要进一步强化大局

意识和全局观念，团结协作，主动作为。进一步加强校内外有

关单位协同，充分利用学科资源，确保拟申报学位点与现有学

位点在人员队伍等主要资源配置方面符合学位授权审核总体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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